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米市监处罚〔2026〕54号

当事人：赛娅热·库尔班江
有效证件名称：身份证
身份证号：654123********5383
住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号楼**单元***室
联系电话：155****9238
2025年12月4日，本局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克市克区检刑行意〔2025〕56号），意见书中要求本局依法对赛娅热·库尔班江经营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涉案减肥奶片是通过口服使用的产品，且不以治疗为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之规定，赛娅热·库尔班江经营的减肥奶片为食品，应属我局管辖。
本局于 2025年12月24日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赛娅热·库尔班江进行询问调查，认真查阅检察机关转交的公安机关案卷内容，围绕其涉嫌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6年3月9日案件调查终结。调查期间本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赛娅热·库尔班江于2021年开始时通过微信朋友圈推广认识了祖***·肉*，购买其减肥奶片等减肥产品，以及从阿里巴巴平台上通过“小*”购买粉色KT猫奶片，减肥奶片均以每粒3元至7.5元的价格购入，并于2021年至2024年以每粒6元至17元的价格向古**·哈***等14人进行销售。2024年3月20日公安机关委托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古**·哈***从赛娅热·库尔班江处购买的***益生元果冻及配套白色奶片进行抽检，2024年3月27日，经检验，白色奶片检测结果系阳性，检测出西布曲明，果冻未检出西布曲明等化合物。2024 年10月10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学校***宿舍，公安机关现场查获粉色KT猫奶片71粒、11 袋印有“Ｕ**”字样和红色花朵图案的白色袋子（每袋内有1 粒粉红色胶囊）、2 袋蓝色小包装袋（袋子内共有白色椭圆形奶片30粒）、“Ｄ**”牌咖啡10 袋、白色包装袋100 个、银色包装袋92个。2024年10月11日，赛娅热·库尔班江的圆通快递（内含50粒白色椭圆形奶片）到达并被公安机关查获。2024年10月24日，为查实赛娅热·库尔班江处扣押的减肥产品内是否含有西布曲明等成分，公安机关委托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测，在宿舍查获的白色椭圆形奶片、粉色KT猫奶片、粉红色胶囊以及圆通快递中的白色椭圆形奶片含有西布曲明。
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曾用于治疗肥胖症，但因严重心血管风险于2010年被全球多国禁用。我国已全面禁用，属于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当事人被查获的减肥产品中粉红色胶囊也含有“西布曲明”，但当事人称该产品仅买来自己食用，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其销售该产品。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及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涉案减肥奶片存在部分用于自身食用的情形。
当事人对外销售的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奶片，销售金额为32206元，均已证实。当事人于2025年11月12日将销售金额转账给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该院于2025年11月14日将该笔款项上缴国库。
综上，涉案物品货值金额为32206元（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公安机关查获的涉案减肥奶片系当事人自用或用于销售，该部分货值无法核算，本案仅对已销售且查证属实的部分予以认定），违法所得为32206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本局《案件来源登记表》（乌米市监案源字﹝2025﹞374号、《文件传阅处理单》、《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克市克区检刑行意﹝2025﹞56号），证明案件来源。
2. 当事人赛娅热·库尔班江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3. 《鉴定聘请书》｛克公（食药环）鉴聘字〔2024〕3号｝、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号A2240155823101002C、A2240190000101001C、A2240669971101003C、A2240669971101004C、A2240669971101005C、A2240669971101002C、A2240669971101001C、A2240669971101006C的8份《检验报告》、克拉玛依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克食药环公（食药）鉴通字〔2025〕2号｝，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减肥奶片中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事实。
4.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克市克区检刑行意﹝2025﹞56号）的附件（1）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克市克区检刑不诉〔2025〕108号）、（2）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3）《赛娅热·库尔班江涉嫌销售有毒有害物品案》刑事侦查电子案卷，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分局《立案决定书》｛克食药环公（食药）立字〔2024〕3号｝、《起诉意见书》｛克食药环公（食药）诉字〔2025〕4号｝、《扣押决定书》｛克食药环公（食药）扣字〔2024〕43号｝、《扣押清单》、《扣押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照片、搜查照片、《讯问笔录》7份、《提取笔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31份、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违法事实。
5.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涉案财物处理意见表、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收款凭证收缴国库凭证打印件及《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将销售金额上缴国库。
6. 2026年1月2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否认销售了粉红色胶囊。
7. 《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当事人向本局确认其接收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8. 新疆第*师**区**镇**团**连出具的《低保证明》，证明当事人及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庭财产状况困难负担较重。
9. 《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对其违法行为的认识以及个人和家庭情况的说明。
2026年4月15日，我局向当事人赛娅热·库尔班江送达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乌米市监告〔2025〕267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六）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
[bookmark: _GoBack]由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且违法所得超过2万元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六条以及本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一）违法行为涉及的产品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或者违法行为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的规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依照该条第二款“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时，应当依法从重从严”的规定，对本案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当事人经营期间，未发生消费者因食用涉案减肥奶片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在本局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主动交代违法事实。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并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当事人符合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为新疆**学校学生，无收入来源，家庭为低保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结合其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本局认为，为体现法律的教育与引导功能，同时也为维护市场监管执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对当事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 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鉴定后剩余）：粉红色猫头奶片67粒、粉红色胶囊7粒、白色椭圆奶片70粒；
2. 没收违法所得32206元（该款项已于2025年11月14日由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本局不再重复没收）。
3. 罚款32206元（叁万贰仟贰佰零陆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行米东支行[账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账号：3004812109026300128]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府前中路555号）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振兴中路12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2026年4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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